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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辉 丛珊

2024 年，北京市检察
机关行政检察部门坚持以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为基本价值追求，以实现有力、有效监
督为目标，全面履行行政检察监督职能，更好服务首都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为法治中国首善之区建设贡献行政检察力量。

聚焦公正司法，强化行政诉讼监督

行政诉讼监督是行政检察的主责主业。2024 年以来，北京
市检察机关行政检察部门坚持以行政诉讼监督为重心，在提升
监督质效上下功夫，着力解决行政检察监督“不敢”“不力”问
题。2024 年，共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 2157 件，提出监督意见
526 件，连续四年都有案例入选年度“十大行政检察典型案例”，
1个案例被写入最高检工作报告。

在办理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中，北京市检察院以抗诉刚性
确保监督有力，依法提出抗诉 33件，同比上升 120%；强化行政审判
活动监督，共制发检察建议 228件。针对再审程序不规范等问题，
北京市检察院首次向市高级法院制发检察建议，并获回函采纳；强
化行政执行（含非诉执行）活动监督，共制发检察建议197件。

聚焦特定群体权益保障，做实司法为民

自 2024 年 2 月最高检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检护民生”
专项行动以来，北京市检察机关聚焦重点领域、重点人群，强化
民生司法保障，至今共办理“检护民生”类案件 3449 件，以法治
力度切实提升民生温度。

为强化劳动者权益保护，北京市检察院深化“检察+工会”
共同落实“一函两书”制度机制，与北京市总工会会签《协同推进
运用“一函两书”制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工作实施细则》，建立
劳动者权益保护检察联络室，并指导各区检察院与本区总工会
共同设立检察联络室，畅通线索移送、信息共享、协作配合渠道，
有效贯通检察监督与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其中，密云区检察院
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快递从业人员优先办理参加工伤保险落实不
到位等问题，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监督情况通报，推动新增 101
名快递从业人员优先办理参加工伤保险；通州、昌平等区检察院
围绕行政机关对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部署
开展专项监督，为助力根治农民工欠薪问题提供有力保障。

深化老年人权益保障是“检护民生”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之
一。开展专项行动期间，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针对办案中发
现的社区养老驿站违规使用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建用大
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共发现监督线索 290 余条，向辖区 7 个街道、
乡镇制发检察建议，以检察履职切实保障老年人群体养老安
全。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在办理涉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认定检
察监督案中，经调查核实原始档案材料，提出认定部分视同缴费
年限的化解方案，最终为当事人每月退休金增加约 1500 元，有
力保障了劳有所得、老有所养。

聚焦行政执法，助力优化首都营商环境

扎实推进“检察护企”专项行动是 2024年北京市检察机关行
政检察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一年来，北京市检察机关加大对涉
企行政生效裁判和执行、失信违约等重点案件的监督力度，共办
理涉企行政检察监督案件 1743 件。办案中，北京市两级检察院

加强对“过罚不当”等重点案件的监督，以检察建议方式督促行政机关纠正不当处
罚，助企业发展重获新生；加强涉企行政审判程序及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监督，针对法
院审理程序不规范、执行措施不当等问题提出检察建议 17件。

在高质效办案的同时，北京市检察院深度参与地方立法工作，推动《北京市优
化营商环境条例》新增检察履职条款，将行政、司法强制措施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
写进该条例，为服务保障首都营商环境提供了更具刚性的立法支撑。

聚焦法治政府建设，统筹推进行刑双向衔接与行政违法行为监督

行刑反向衔接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是新时代行政检察工作的新亮点。2024
年以来，北京市检察机关积极凝聚检察监督与行政监管合力，助力依法行政，服务
法治政府建设。一方面，依法规范开展行刑反向衔接工作，2024 年，共办理行刑反
向衔接案件 5518 件。坚持实事求是、依法监督，准确把握“可处罚性”原则，发出检
察意见书 3231 件，监督率为 58.6%，既避免“不刑不罚”，又确保“罚当其错”“罚当其
责”，同时加强与行政机关的沟通，确保检察意见的回复与采纳，对履职不当的行政
机关依法制发检察建议 17 件，督促其纠正，做好行刑反向衔接的“后半篇文章”；另
一方面，依法有序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严格落实最高检印发的《关于人民检察
院在履行行政诉讼监督职责中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工作的意见》要求，坚持“在
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的前提，恪守行权边界，共办理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案件
10494 件，提出检察建议 5702 件。办案中，深化大数据赋能，建用“伪造证照行政监
管”等法律监督模型，积极开展类案监督，深度参与和有效促推社会治理，实现了监
督办案“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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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政 梅静 纪思源

行政争议对当事人来说是十分困
扰的事情，对司法机关而言也是很难化
解的矛盾。近年来，江苏省扬州市检察
机关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以

“三能”为牵引，扎实推进行政争议实质
性化解，有力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一、提高站位，增强化解势能。近
年来，扬州市检察机关主动融入社会
治理大格局，将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与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有机结合，助
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16 年 3 月，某公司职工沈甲上
班时突发疾病死亡。其父沈乙向当地
人 社 局 申 请 工 伤 认 定 ，该 局 不 予 认
定。沈乙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
判决撤销人社局决定，责令其重新认
定。某公司和人社局均不服，提起上
诉，扬州市中级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2018 年 9 月，当地人社局作出认定工
伤决定。某公司仍不服，于 2020 年 12
月 14日向扬州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扬州市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本案
中，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案涉行政争议
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社部门对工伤认定
的说理不到位、某公司与沈乙之间关于
赔偿数额的意见分歧较大。于是，承办
检察官与人社部门的同志一起赴该公
司，就工伤认定的依据进行了详细讲

解，并邀请该公司有关负责人、沈乙及
代理律师进行十余次面对面沟通，最终
促成双方就赔偿数额及分两期支付赔
偿金等内容达成一致意见。随后，某公
司撤回监督申请，持续多年的行政争议
得到实质性化解。该案后入选最高检
发布的“加强行政检察监督 促进行政
争议实质性化解”典型案例。

二、凝聚合力，增强化解动能。在
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中，扬
州市检察机关运用多种手段、凝聚工
作合力，积极破解行政争议的难解之
结。对司法程序已终结，行政裁判无
实体违法情形，但当事人诉求正当的，
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组织公开听证等
方式，做好释法说理、息诉服判等工
作；对于行政裁判和行政行为无明显
不当，但当事人因多年诉讼而生活困
难的，积极协调司法救助和社会救助。

2017 年 12 月，外卖骑手戴某在送
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一直无
法正常工作。2021 年 7 月，戴某向某
区人社局申请认定工伤，人社局以超
出法定申请时效为由不予受理。戴某
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被驳
回。2022 年 4 月，戴某向某区检察院
提出监督申请。

承办检察官经审查认为，法院判决
和人社局的行政行为均无不当，但戴某
的诉求具有一定合理性，特别是经过调

查走访，了解到戴某是家庭主要经济来
源，无法继续工作后，家庭经济十分困
难，遂积极协调本院控告申诉检察部
门，帮助戴某申请到了司法救助金。同
时，就人社局的行政决定、法院的裁定
向戴某进行充分的释法说理，解开了戴
某的法结和心结。戴某随后主动撤回
了监督申请，并表示息诉息访。

三、一体履职，增强化解效能。发
生在基层县区、诉讼至市级的行政争
议，单纯依靠某一级检察院来实现实
质性化解，往往难度较大。对此，扬州
市检察机关不断深化两级检察院一体
化办案机制，既注重发挥市级检察院
的协调、指导作用，又注重发挥县区检
察院熟悉情况的属地优势，使争议化
解工作合力显著增强。

2017 年，某区政府对俞某所在“城
中村”实施征地拆迁，拆迁部门将婚后
仍住在娘家祖屋的俞某认定为“姑娘
户”，不能按照“独立基本户”进行安置
补偿。在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俞某的
房屋被强制拆除。俞某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请求判令按照拆迁安置补偿标
准对房屋灭失损失进行赔偿。法院经
审理认为，政府拆除俞某房屋的行政行
为违法，应赔偿相关损失，但俞某与其
父未分户，案涉房屋未办理翻建手续，
仅可按照房屋重置价予以赔偿。俞某
不服，提起上诉、申请再审，均未获支

持，遂向扬州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考 虑 到 本 案 具 有 较 强 的 属 地 特

征，扬州市检察院决定与某区检察院
联合办理。承办检察官经审查发现，
法院判决并无明显不当，但俞某的丈
夫在原籍无住房、无宅基地；房屋被强
制拆除后，俞某夫妇一直没有经济能
力购买商品房，一家三口租住在村办
企业仅 10 平米的传达室里，权益没有
得到充分保障。检察官还发现，在农
村，像俞某这样与村外人员结婚后户
口仍保留在本村的妇女群体（通称“外
嫁女”），受传统观念支配，在土地承包
经营、集体收益分配、拆迁征地补偿等
问题上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为此，检察机关联合当地妇联赴当
地政府商谈，引导当地政府切实增强男
女平等意识，依法保障外嫁妇女合法权
益。2022年 6月，检察机关召开公开听
证会，邀请具有妇联代表身份的听证员
参加。最终，当地政府同意补偿俞某数
十万元，加上前期已给予的赔偿，俞某
所获得的补偿数额与按照拆迁补偿标
准确定的数额基本接近。听证会后，俞
某撤回了监督申请，此案行政争议得到
实质性化解。2023年 11月，该案入选最
高检、全国妇联联合发布的维护农村妇
女涉土地合法权益行政检察典型案例。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
察院）

“三能”牵引 扎实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本报通讯员 周晓燕
杨淑琴 于建超

近年来，甘肃省迭部县检察院扎实
开展行刑反向衔接工作，并主动延伸监
督触角，通过“查办刑事案件+行刑反
向衔接+类案监督+促推社会治理”的
一体化履职模式，激活多维力量，在推
动赌博违法犯罪活动综合治理方面彰
显了检察担当，收到良好成效。

近年来，迭部县检察院共受理涉
嫌赌博罪审查起诉案件 5 起，该院刑事
检察部门根据案件事实、犯罪情节等，
对其中 4 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作出相
对不起诉决定。随后，根据行刑反向
衔接工作机制，刑事检察部门将 4 起不
起诉案件移送至本院行政检察部门审
查。行政检察部门经过深入审查，认
为应当给予违法行为人行政处罚，遂
及时向公安机关制发检察意见书，使
违法行为人得到相应惩戒。

该院承办检察官在开展行刑反向
衔接审查中发现，4 起赌博案件均发生
在超市、酒店、娱乐会所、茶楼茶餐吧

等公共场所，不仅为社会治安管理和群
众日常生活带来风险隐患，还严重影响
了县城形象。这些赌博行为在公共场
所“大行其道”，反映出公安机关和相关
行政监管部门在开展日常巡查管理中
很可能存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

对此，迭部县检察院一方面与公安
机关、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召开座谈会，深
入了解两部门对公共营业场所巡查管理
的职责权限、内容方式及具体举措，梳理
出该领域存在的执法问题和制度漏洞；
另一方面，通过走访该县妇联、居民社
区、相关营业场所，向群众发放调查问卷
等方式，了解赌博行为发生的根源、多发

的人群、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等。
为保证监督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迭

部县检察院围绕办案中发现的问题，与
公安机关、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召开磋商
会，并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听证会上，
该院承办检察官全面展示了调查核实情
况，听证员进行充分讨论后，一致同意检
察机关向公安机关、相关行政监管部门
制发检察建议。听证会后，该院分别向
公安机关和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制发了检
察建议书，提出加强日常巡查管理、强化
禁赌宣传、开展联合检查等相关建议。

检察建议发出后，公安机关和相
关 行 政 监 管 部 门 高 度 重 视 并 积 极 采
纳，根据检察建议的内容认真采取措
施，对全县超市、酒店等公共场所进行
专项检查，多措并举加强普法宣传，提
升群众守法意识，引导群众积极抵制
赌博行为，从源头杜绝赌博行为的发
生。

着眼“治未病”激活“多维力”
甘肃迭部：行刑反向衔接推动赌博违法犯罪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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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斌：本院受理原告刘双宝、贾贵梅诉你、陈麟与第三人郭雯翔、
全风群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4）冀 0705 民初 421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人民法院
李志强：本院受理袁碧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洋州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陕西省洋县人民法院

尤兆荣：本院受理陈龙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龙冈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张军（身份证号码：32091119******3431）：本院受理张靖与你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龙冈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万加宽：本院受理江苏金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龙冈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陈必春：本院受理程亚洲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龙冈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王新华：本院受理原告李振兴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本院作出（2024）豫 1729 民初 3797 号民事判决，因原告李振兴不
服该判决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王海燕：本院受理原告方青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723 民初 277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书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池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陈清泉：本院受理原告欧明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322 民初 4385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主要如下：1.被告陈清泉应偿还原告欧明聪借款 150000 元及利息，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履行完毕；2. 被告陈清泉应向原告欧明聪
支付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律师代理费用 4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 3380 元由被告陈清泉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蚌埠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李敏华：本院受理漳州市芗城区贞华童装商行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闽 0602 民初 10094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谭梦兵：本院受理原告林建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4）浙

0381 民初 10666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变更诉讼申请书、开庭传
票。定于 2025 年 2 月 14 日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节假日后第一
个工作日，开庭时间地点不变）在本院第 16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彭正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市
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4）浙 0381 民初 15611-1 号，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 2025 年 3 月 26 日 15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节假日后第一个工作
日，开庭时间地点不变）在本院第 7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王安康：本院受理原告季智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4）浙
0381 民初 10555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2 月 26 日 15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至节假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开庭时间地点不变）在本院第 18 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周佐华：本院受理原告汪茶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4）浙
0381 民初 15553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2 月 26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至节假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开庭时间地点不变）在本院第 8 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黄醇保：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
公司与你、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支公司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经本院审理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浙
0381 民初 1091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虞海珍：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瑞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杨云村、杨萍妹、倪庆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本院判决，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浙 0381 民初 7955-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

交上诉状。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刊登的彭致国、肖辉公告，其中“如不服

本裁定，可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递交复议申请书，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复议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更正为“如不服本裁定，可自裁定书送达
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
郑鑫：本院受理饶盛勇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4）鄂 1124 民初 157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北省英山县人民法院

林华平：本院受理漳州芳酒贸易有限公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卞学斌：本院受理徐亮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龙冈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曹友桂：本院受理秦咸荣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龙冈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徐海东：本院受理张凤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4）苏 0903 民初 295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蔡永江：本院受理李明贤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秦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顾爱斌：本院受理桂如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秦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徐明红：本院受理董树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秦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张伟：本院受理陈长俊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4）苏 0903 民初 492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秦南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朱佳根、徐皖芹：本院受理陈刚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苏 0903民初 54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秦南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熊成勇：本院受理张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4）苏 0903 民初 654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秦南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刘华祥：本院受理刘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4）苏 0903 民初 626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秦南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孙存桂、娄桂凤：本院受理王正祥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苏 0903 民初 569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秦南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王俊海：本院受理唐建发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4）苏 0903 民初 638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秦南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王珊珊：本院受理童成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4）苏 0903 民初 650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来本院秦南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沈正林：本院受理何德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4）苏 0903 民初 522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秦南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胡忠喜：本院受理胡晓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秦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葛媛：本院受理范志广与你中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秦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熊平山、刘远秀：本院受理肖学华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 1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秦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刘梓余、王静静：本院受理陈刚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秦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河北福龙润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北万投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彪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冀 0423 民初 3423 号、342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
程晓宇：本院受理原告刘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
潘凤英、袁伟、胡正浩：本院受理原告安徽五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4）皖 0322 民初 505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管云章；吴阳：本院受理原告管国勤诉被告管华玲、管云章民间
借贷，原告黄成龙诉被告吴阳追偿权纠纷二案已审结。现依法分别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22 民初 7195 号、8944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刘竹兰：本会受理申请人灵川县常青树农资经营部与你之间买
卖合同纠纷仲裁一案（2024）桂仲案字第 585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及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桂林仲裁委
员会仲裁规则、桂林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送达地址及方式确认
书、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举证期限及选定仲裁员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依据本会规则，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在规定的时间内，如你

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选定一名仲裁员并与申请人就仲裁员人选达成
一致意见，则本会主任指定莫江宁为独任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审理本
案，并定于 2025 年 3 月 4 日 9 时 30 分在本会 7 楼仲裁庭不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桂林仲裁委员会

四川建诚利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江勇城建材有限
公 司 诉 你 、刘 凤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4）川 0623 民初 329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

芜湖蛮好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芜湖小牛驾到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杨嘉蕊诉芜湖蛮好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芜湖小牛驾到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皖芜弋江劳人仲案〔2025〕10 号），
因与你们单位无法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
条的规定，向你们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并定于 2025 年 2 月 26 日 9 时在本委仲
裁庭（芜湖市弋江区利民东路 58 号弋江区矛调中心二楼 216 室）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芜湖市弋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胡永生：本院受理刘丽霞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4）苏 0903 民初 739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秦南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邱庆平：本院受理徐宏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522 民初 9234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2月 25日 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雷世平：本院受理（2024）川 1011 民初 6020 号范林六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普）等诉讼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 日 9 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

李为：本院受理王振浩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新立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胡秋琴、林建伟：本院受理（2024）闽 0602 民初 8382 号叶向阳、叶
凌燕、叶国荣与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金峰开发区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本报记者 戴小巍
通讯员 秦娇娇 戎玉栋

【基本案情】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7 月，曹某

经营的湖北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在无
真实业务交易的情况下，非法购买增值
税专用发票 10份，税额 11万余元，价税
合计 101 万余元，并进行税款抵扣，造
成国家税款损失。案发后，曹某向公安
机关退款 11万余元。2023年 5月，该企
业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移
送至红安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该院经审查认为，曹某经营的湖北
某制造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罪，但其犯罪情节轻微，系初犯、偶犯，
具有自首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依照刑
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综合研判后，
于 2023 年 9 月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
定。2024年 1月，红安县检察院刑事检
察部门根据行刑反向衔接办案程序，将
该案移送至本院行政检察部门审查。

【行政检察部门履职情况】
行 刑 反 向 衔 接 ，避 免“ 不 刑 不

罚”。案件被移送至红安县检察院行
政检察部门审查后，行政检察官全面
审阅了刑事卷宗，深入了解了案件的
基本情况、不起诉的法定事由、证据材
料、处罚时效、量刑情节以及刑事检察

部门的审查意见，并查阅了相关法律
法规，邀请行政机关负责人和案涉企
业 代 表 召 开 行 刑 反 向 衔 接 案 件 商 讨
会。行政检察官认为，该公司违反国
家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虽然对
其作相对不起诉，但应当依法对其作
出行政处罚，同时，结合企业发展面临
的困境和问题，建议行政机关在法律
框架内对企业减轻处罚。2024 年 4 月
8 日，红安县检察院向相关行政机关发
出检察意见书，建议依法对被不起诉
公司给予行政处罚。随后，相关行政
机关对该公司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
企业表示接受处罚。

积极跟进，确保“罚当适格”。行政
检察官在跟进了解行政处罚落实情况
时发现，公安机关未将该公司退缴的违
法所得移送至相关行政机关，相关行政
机关每日按税款的万分之五向该公司
收取了滞纳金。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承
办检察官先后 4 次与公安机关及相关
行政机关办案人员召开协商会议。最
终，三方达成一致意见：由公安机关将
该公司退缴的违法所得作为补缴税款
移送至相关行政机关，避免该公司重复
缴纳税款，并以该公司退缴违法所得的
时间点作为其补缴税款的时间点，减少
该公司需缴纳的滞纳金。

加 强“ 府 检 联 动 ”，促 推 长 效 常
治。案件办结后，红安县检察院行政

检察部门联合县司法局开展监督，共
同查阅行政执法卷宗，发现另有 3 起
被移送审查起诉的同类案件，在检察
机关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后，行
政机关未对被不起诉人依法采取相应
的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罚不当。该院
遂依法启动监督程序，督促追究被不
起诉人的行政责任。同时，该院依托

“府检联动”工作机制，与该县司法局
建立行政检察与行政执法监督的衔接
机制，明确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提出的
检察意见抄送县司法局，由县司法局
对 在 规 定 期 限 内 无 正 当 理 由 不 予 回
复、不予处罚或处罚错误的行政机关
进行监督，进一步促进依法行政。

【典型意义】
加强融合履职形成监督合力。通

过内部建立刑事检察、行政检察与案
件管理部门一体联动办案模式，在充
分推进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刑事检察部
门将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刑事案件移送
到行政检察部门，行政检察部门审查
后及时提出检察意见，防止“不诉了
之”“不刑不罚”，从制度上进一步规范
行刑反向衔接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工
作。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后，该院
对行政处罚的合法性与准确性进行跟
进监督，确保“罚当适格”，既准确惩

罚、警示了违法行为人，又化解了行政
争议；既让群众满意，又督促行政部门
依法监管到位。

个案办理推动类案监督。梳理近
期办理的所有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不起诉案件，对其进行全面摸底清理，
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严
格按照法律规定，向相关行政主管机关
提出检察意见，明确期限，督促履职，共
促社会治理。同时，针对类案及时向相
关行政单位制发检察建议，将“不起诉+
检察意见”的个案处理方式转变为“不
起诉+检察意见+检察建议”的类案监督
与社会治理模式，打造“个案梳理-类案
监督-社会治理”的全链条监督体系。

严 格 依 法 履 职 ，促 进 依 法 行 政 。
行刑反向衔接并不是检察机关一家之
事，最关键的是要加强与行政机关的
沟通。通过加强与相关行政机关建立
衔接配合、信息共享等机制，明确案件
移送、处理、回复等流程，确保行政机
关及时掌握不起诉情况并依法追究被
不起诉人的行政责任，促进加强对不
起诉案件的依法后续处理，助力做好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凝聚执法司法合
力，服务法治政府建设。

行刑反向衔接+跟进监督，确保“罚当适格”


